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制

定本条例。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二条 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一）城市市区的土地；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三）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四）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

的土地； 

    （六）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

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

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土地登记内容和土地权属证书式样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土地登记资料可以公开查询。 

    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

依照《森林法》、《草原法》和《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

所有权证书，确认所有权。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

核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市辖区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统一登记。 

    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

记造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其中，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

国有土地的登记发证，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登记发证办法由

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制定。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护管理。 

    第六条 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 

    依法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持批准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变更登

记。 

    第七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的，

由原土地登记机关注销土地登记。 

    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

虽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由原土地登记机关注销土地登记。 

  



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八条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组织本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

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各该市人民政府组织本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有关人民政

府组织本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

编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１５年。 

    第十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将土地划分为农

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县级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需要，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土

地开垦区、建设用地区和禁止开垦区等；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

应当根据土地使用条件，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 

    土地分类和划定土地利用区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依法批准后，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在本行政区域内予以公告。 

    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规划目标； 

    （二）规划期限； 

    （三）规划范围； 

    （四）地块用途； 

    （五）批准机关和批准日期。 

    第十二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由原编制机关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批准文件修改。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后，涉及修改下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

上一级人民政府通知下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相应修改，并报原批准机关 


